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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884� � 证券简称：杉杉股份 公告编号：临2025-053

宁波杉杉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间接控股

股东部分股份被轮候冻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宁波杉杉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 ）于近日获悉间接控股股东杉杉控股有限公司（下称“杉杉

控股” ）持有的公司部分股份发生被轮候冻结的情况，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本次股份被冻结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

称

冻结/标记股份

数量（股）

占其所持股

份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

冻结/标记

股份是否

为限售股

冻结/标记起始

日

冻结/标记

到期日

冻结申请人

冻结原

因

杉杉控

股

72,212,189 100.00注 3.21 否 2025-06-05 /

宁波市中级人

民法院

轮候冻

结

50,052,403 100.00 2.23 否 2025-06-19 /

苏州市中级人

民法院

轮候冻

结

50,052,403 100.00 2.23 否 2025-06-19 /

苏州市中级人

民法院

轮候冻

结

小计 172,316,995 344.27 7.66 / / / / /

注：根据前期已披露公告，杉杉控股所持22,159,786股公司股份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大宗股票司法协

助执行平台公开进行股票司法处置，并于2025年6月6日完成股份非交易过户登记手续，该比例按轮候冻

结日（即2025年6月5日）持股72,212,189股为基数计算。

二、股东股份累计被冻结/标记情况

前述股份被冻结后，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累计被冻结/标记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

累计被冻结数量

（股）

累计被标记数量

（股）

合计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

合计占公司

总股本比例

（%）

郑永刚 655,267 0.03 655,267 0 100.00 0.03

杉杉控股 50,052,403 2.23 20,621,862 29,430,541 100.00 2.23

杉杉集团有限公

司

320,296,700 14.24 33,284,600 287,012,036 100.00 14.24

宁波朋泽贸易有

限公司

205,264,756 9.13 0 205,264,756 100.00 9.13

宁波市鄞州捷伦

投资有限公司

29,580,000 1.32 0 29,580,000 100.00 1.32

合计 605,849,126 26.93 54,561,729 551,287,333 100.00 26.93

注1：“累计被冻结数量”未包含轮候冻结数量。 本次部分股份被轮候冻结后，郑永刚先生累计被轮

候冻结的持股数量655,267股，占其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100%，占公司总股本的0.03%；杉杉控股累计

被轮候冻结的持股数量924,459,019股， 占其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1,846.98%， 占公司总股本的

41.10%；杉杉集团有限公司（下称“杉杉集团” ）累计被轮候冻结的持股数量为1,232,897,386股，占其

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384.92%，占公司总股本的54.81%；宁波朋泽贸易有限公司（下称“朋泽贸易” ）累

计被轮候冻结的持股数量为73,481,086股，占其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35.80%，占公司总股本的3.27%。

注2：“累计被标记数量”含司法冻结质押数量。

三、其他说明

1、杉杉集团最近一年存在债务逾期、主体和债项信用等级下调、及因债务问题涉及的重大诉讼或仲

裁情况，并于2025年3月20日被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下称“鄞州法院” ）裁定与其全资子公司

朋泽贸易进行实质合并重整，具体见杉杉集团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相关公告（如2024年8月6

日披露的《杉杉集团有限公司关于相关重大事项的公告》，2024年8月22日披露的《杉杉集团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主体及相关债券信用评级调整的公告》，2024年9月2日披露的《杉杉集团有限公司关于重大诉

讼情况的公告》，2025年3月21日披露的《杉杉集团有限公司关于全资子公司被法院裁定实质合并重整

的公告》等）。

2、目前公司控股股东不存在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规担保等侵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

3、公司与控股股东在资产、业务、财务等方面均保持独立，控股股东股份被冻结和标记事项不会对

公司的生产经营、公司治理等方面产生重大影响，不涉及业绩补偿义务履行等情形。 鉴于鄞州法院已裁

定公司控股股东杉杉集团及其全资子公司朋泽贸易进入实质合并重整程序， 其重整能否成功尚存在不

确定性，后续重整实施可能导致其在公司的股东权益发生调整，进而可能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动。

公司将持续关注上述事项的进展，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

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宁波杉杉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26日

证券代码：600884� �证券简称：杉杉股份 公告编号：临2025-054

宁波杉杉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间接控股股东部分持股被司法处

置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被司法处置的股份为宁波杉杉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 ）间接控股股东杉杉控股有限

公司（下称“杉杉控股” ） 持有的公司无限售流通股13,000,000股， 占其当前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25.97%，占公司总股本的0.58%。

● 本次被司法处置的股份已全部竞买成交，后续尚涉及缴款、股权变更过户等环节，其最终结果

尚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将持续关注上述事项的进展，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及时

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公司于2025年5月27日披露了《关于间接控股股东部分持股将被司法处置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

号： 临2025-044）， 上海金融法院将于2025年6月24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大宗股票司法协助执行平台

（下称“司法执行平台” ）对杉杉控股持有的公司13,000,000股股票公开进行股票司法处置。

经查询，上述被司法处置的股份已全部竞买成交，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司法处置的进展情况

根据司法执行平台的成交结果公告显示，竞买人魏巍（竞买账号:A579827***）以每股单价8.42元，

总价共人民币109,460,000元，竞买成交13,000,000股。 本次司法处置的股份已全部竞买成交。

更多内容请详见司法执行平台（网址：https://sf.uap.sse.com.cn）发布的《杉杉股份(股票代码:

600884)1,300万股无限售股成交结果公告》（上海金融法院公告（2025）沪74执511号）。

二、其他相关说明及风险提示

目前，本次被司法处置的股份已全部竞买成交，但后续尚涉及缴款、股权变更过户等环节，其最终结

果尚存在不确定性。 本次司法处置前，杉杉控股持有公司50,052,403股无限售流通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23%；杉杉控股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605,849,126股股票，占公司总股本的26.93%。如本次司

法处置的股份全部完成过户，杉杉控股的持股将降至37,052,403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65%；杉杉控股

及其一致行动人的持股将降至592,849,126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6.36%。

根据《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5号--

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等相关规定，上市公司股东因司法强制执行导致减持股份的，如通

过司法扣划、划转等非交易过户方式执行的，受让方在受让后6个月内，不得减持其所受让的股份。 本次

司法处置的股份，受让方在受让后6个月内不得减持。

本次司法处置股票事项预计不会对公司日常生产经营管理造成影响。 公司将持续关注上述事项的

进展，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相关

公告为准。 敬请投资者理性投资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宁波杉杉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26日

证券代码：688648� � � � � � � �证券简称：中邮科技 公告编号：2025-026

中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6月25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市普陀区中山北路3185号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的

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34

普通股股东人数 34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86,126,759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86,126,759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63.3284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63.3284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 由董事长杨效良先生主持， 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表

决。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和召集人资格、会议的表决程序均符合《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司法》及《中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决议合法有效。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8人，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出席8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出席3人；

3、公司财务总监兼董事会秘书王江红女士出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86,099,082 99.9678 27,677 0.0322 0 0.0000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86,099,082 99.9678 27,677 0.0322 0 0.0000

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86,099,082 99.9678 27,677 0.0322 0 0.0000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86,099,082 99.9678 27,677 0.0322 0 0.0000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董事薪酬确认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86,097,882 99.9664 27,677 0.0321 1,200 0.0015

6、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监事薪酬确认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86,097,882 99.9664 27,677 0.0321 1,200 0.0015

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86,099,082 99.9678 25,311 0.0293 2,366 0.0029

8、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86,099,082 99.9678 25,311 0.0293 2,366 0.0029

9、议案名称：《关于续聘2025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86,099,082 99.9678 25,311 0.0293 2,366 0.0029

10、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86,099,082 99.9678 25,311 0.0293 2,366 0.0029

1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预计向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86,097,882 99.9664 26,511 0.0307 2,366 0.0029

12、议案名称：《关于使用部分暂时闲置自有资金进行委托理财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9,626,806 99.8530 26,511 0.1348 2,366 0.0122

13、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小额快速融资相关事宜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86,097,882 99.9664 26,511 0.0307 2,366 0.0029

14、议案名称：《关于补选公司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86,099,082 99.9678 25,311 0.0293 2,366 0.0029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8

《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

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5,228,000 99.4734 25,311 0.4816 2,366 0.0450

9

《关于续聘2025年度会

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5,228,000 99.4734 25,311 0.4816 2,366 0.0450

12

《关于使用部分暂时闲

置自有资金进行委托理

财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5,226,800 99.4506 26,511 0.5044 2,366 0.0450

13

《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

董事会办理小额快速融

资相关事宜的议案》

5,226,800 99.4506 26,511 0.5044 2,366 0.045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会议案1-议案12、议案14为普通决议事项，已获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表决通过；议案13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表决通过；

2、议案8、议案9、议案12、议案13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3、本次股东会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为议案12，相关关联股东对该议案进行了回避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律师：徐玮、赵宝华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均

符合《公司法》等法律、行政法规、《股东会规则》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结果

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中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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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创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6月25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朝阳区安定路5号院13号楼北投投资大厦A座1202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862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2,292,434,779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83.8695

注：出席会议的股东包括现场出席会议的股东及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的召集程序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等公司规章制度的

规定。 本次股东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毕劲松先生主持。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11人，出席11人（现场出席5人，通讯出席6人）；

2.公司在任监事5人，出席5人（现场出席3人，通讯出席2人）；

3.公司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何峰先生出席了本次股东会；公司其他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和其他相关

人员列席了本次股东会。

此外，公司聘请的律师等相关人员列席了本次股东会。

本次股东会的监票人由公司股东代表、监事、法律顾问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指定的见证律师共同担

任。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审议《首创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291,602,579 99.9636 543,100 0.0236 289,100 0.0128

2.议案名称：关于审议《首创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291,574,679 99.9624 510,100 0.0222 350,000 0.0154

3.议案名称：关于审议公司2024年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291,569,479 99.9622 549,200 0.0239 316,100 0.0139

4.议案名称：关于审议公司2025年度中期现金分红有关事项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291,525,479 99.9603 552,900 0.0241 356,400 0.0156

5.议案名称：关于审议公司2025年度自营投资业务配置规模有关事宜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291,473,179 99.9580 604,100 0.0263 357,500 0.0157

6.00议案名称：关于确认公司2024年度关联交易及预计公司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6.01议案名称：与北京首都创业集团有限公司及其相关方的日常关联交易事项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39,708,579 99.8601 692,500 0.0934 343,700 0.0465

6.02议案名称：与北京市基础设施投资有限公司及其相关方的日常关联交易事项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818,364,379 99.9455 650,800 0.0358 339,600 0.0187

6.03议案名称：与北京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及其相关方的日常关联交易事项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064,317,779 99.9497 699,000 0.0338 338,000 0.0165

6.04议案名称：与其他关联方的日常关联交易事项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291,389,879 99.9544 654,800 0.0285 390,100 0.0171

7.议案名称：关于审议《首创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291,448,379 99.9569 675,800 0.0294 310,600 0.0137

8.议案名称：关于审议《首创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291,378,279 99.9539 695,600 0.0303 360,900 0.0158

9.议案名称：关于审议首创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董事考核结果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291,364,779 99.9533 702,700 0.0306 367,300 0.0161

10.议案名称：关于审议《首创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291,381,279 99.9540 701,100 0.0305 352,400 0.0155

11.议案名称：关于审议首创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监事考核结果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291,449,779 99.9570 652,900 0.0284 332,100 0.0146

12.议案名称：关于审议公司实施债务融资及相关授权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291,347,779 99.9525 715,700 0.0312 371,300 0.0163

13.议案名称：关于审议《首创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未来三年（2025-2027年）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291,394,279 99.9546 700,100 0.0305 340,400 0.0149

14.议案名称：关于聘请公司2025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291,439,579 99.9565 666,000 0.0290 329,200 0.0145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持有公司股份的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除

外）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3

关于审议公司2024年年度利润

分配预案的议案

39,719,479 97.8679 549,200 1.3532 316,100 0.7789

4

关于审议公司2025年度中期现

金分红有关事项的议案

39,675,479 97.7595 552,900 1.3623 356,400 0.8782

6.00

关于确认公司2024年度关联交

易及预计公司2025年度日常关

联交易的议案

- - - - - -

6.01

与北京首都创业集团有限公司及

其相关方的日常关联交易事项

39,548,579 97.4468 692,500 1.7063 343,700 0.8469

6.02

与北京市基础设施投资有限公司

及其相关方的日常关联交易事项

39,594,379 97.5596 650,800 1.6035 339,600 0.8369

6.03

与北京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及

其相关方的日常关联交易事项

39,547,779 97.4448 699,000 1.7223 338,000 0.8329

6.04

与其他关联方的日常关联交易事

项

39,539,879 97.4253 654,800 1.6134 390,100 0.9613

9

关于审议首创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度董事考核结果的议案

39,514,779 97.3635 702,700 1.7314 367,300 0.9051

12

关于审议公司实施债务融资及相

关授权的议案

39,497,779 97.3216 715,700 1.7634 371,300 0.9150

13

关于审议《首创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未来三年（2025-2027年）股

东回报规划》的议案

39,544,279 97.4362 700,100 1.7250 340,400 0.8388

14

关于聘请公司2025年度审计机

构的议案

39,589,579 97.5478 666,000 1.6410 329,200 0.8112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会审议的议案均为普通决议议案，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过半数通过。

2.本次股东会的第6项议案《关于确认公司2024年度关联交易及预计公司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

的议案》涉及逐项表决，每个子议案的逐项表决结果详见本公告相关内容。

3.本次股东会的第6项议案《关于确认公司2024年度关联交易及预计公司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

的议案》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情形：

股东会在表决议案6.01时，关联股东北京首都创业集团有限公司及其相关方已回避表决，持股数1,

551,690,000股，不计入有效表决权总数；股东会在表决议案6.02时，关联股东北京市基础设施投资有限

公司及其相关方持股数473,080,000股，不计入有效表决权总数；股东会在表决议案6.03时，关联股东北

京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及其相关方已回避表决，持股数227,080,000股，不计入有效表决权总数。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

律师：刘斯亮、钟茹雪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及《公

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以及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合法

有效。

特此公告。

首创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6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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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优宁维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首次公开发行前部分已发行股份上市流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份为上海优宁维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首

次公开发行前部分已发行股份。

2、本次解除限售股东人数共计5名，解除限售股份的数量为45,397,800股，占公司发

行后总股本的52.38%。

3、本次拟解除限售的股份原定上市流通日为2025年6月28日，因2025年6月28日为非

交易日，故上市流通日期顺延至下一交易日2025年6月30日（星期一）。

一、首次公开发行股份概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上海优宁维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1〕3556号）同意注册，并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

上海优宁维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在创业板上市的通知》（深证上

〔2021〕1336号）同意，公司首次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21,666,

668股，于2021年12月28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首次公开发行前总股本65,000,

000股，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完成后公司总股本为86,666,668股，其中无流通限制及限售安

排股票数量为20,136,997股，占发行后总股本的比例为23.23%，有流通限制或限售安排股

票数量66,529,671股，占发行后总股本的比例为76.77%。

2022年6月28日，公司首次公开发行网下配售限售股1,152,609股上市流通，具体内容

详见公司于2022年6月25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首次公开发行网下配售限售股上市

流通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2-052）。

2022年12月28日，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部分已发行股份及首次公开发行战略配售股

份19,979,262股解除限售并上市流通，详见公司于2022年12月24日披露的《关于首次公

开发行前部分已发行股份及战略配售股份上市流通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

2022-090）。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公司总股本为86,666,668股， 其中尚未解除限售的股份数量为

45,397,800股。

自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份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未发生因股份增发、回购注销、利润分

配或用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导致公司股份变动的情形。

二、申请解除股份限售股东履行承诺情况

本次解除股份限售的5名股东，为上海阳卓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阳

卓投资” ）、冷兆武、许晓萍、冷兆文和许晓华。

阳卓投资、冷兆武、许晓萍、冷兆文和许晓华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

市招股说明书》和《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之上市公告书》中作出的承诺如

下：

承诺方 承诺类型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

期限

冷兆武、许晓萍 股份限售承诺

（1）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36个月内，本人不转让或者委托他

人管理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本人所直

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2）公司上市后6个月内，如公司股

票连续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如果因派发现金红利、送股、转增

股本、增发新股等原因进行除权、除息的，须按照深圳证券交易

所的有关规定作复权处理，下同）均低于发行价，或者上市后6

个月期末（如该日不是交易日，则为该日后第1个交易日）收盘

价低于发行价，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票的锁定期限将

自动延长6个月。（3）在第（1）项、第（2）项所述锁定期满后，

本人在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期间， 每年转让直接或间

接持有的公司股份不超过本人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25%；离

职后半年内， 不转让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 （4）

在第（1）项、第（2）项所述锁定期满后，本人在公司担任董事

任期届满前离职的，应当在本人就任时确定的任期内和任期届

满后6个月内，遵守下列限制性规定：1）每年转让的股份不得超

过本人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25%；2）离职后半年内，不得转

让本人所持公司股份；3）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

件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对董监高股份转让的其他规

定。（5）在第（1）项、第（2）项所述锁定期满后2年内，本人直

接或间接减持公司股票的，减持价格（如果因派发现金红利、送

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等原因进行除权、除息的，须按照深圳

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作复权处理）不低于本次发行并上市时

公司股票的发行价。（6）若因公司进行权益分派等导致本人持

有的公司股份发生变化的，就该类事项导致本人新增股份仍适

用上述承诺。（7）在上述承诺履行期间，本人身份、职务变更等

原因不影响本承诺的效力， 在此期间本人应继续履行上述承

诺。（8）本人转让所持有的公司股份时，将严格遵守法律法规、

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则的规定。（9）上述承诺

为本人真实意思表示，本人自愿接受监管机构、自律组织及社

会公众的监督，若违反上述承诺本人将依法承担以下责任：1）

本人将在公司股东大会及中国证监会指定报刊上就未履行股

份锁定期承诺向公司股东和社会公众投资者公开道歉；2）本人

如违反上述股份锁定期承诺，将在符合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

件规定的情况下依法购回违规卖出的股票，相关收益（如有）

归公司所有。

2021年12月

28日

42个月

上海阳卓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

伙）

股份限售承诺

（1）自公司上市之日起42个月内，本单位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

管理本次发行前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

该部分股份。 若因公司进行权益分派等导致本单位持有的公司

股份发生变化的，就该类事项导致本单位新增股份仍适用上述

承诺。（2）本单位转让所持有的公司股份时，将严格遵守法律

法规、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则的规定。 （3）本

承诺函所述承诺事项已经本单位确认，为本单位的真实意思表

示，对本单位具有法律约束力。 本单位自愿接受监管机关、社会

公众及投资者的监督，积极采取合法措施履行本承诺，并依法

承担相应责任。

2021年12月

28日

42个月

冷兆文、许晓华 股份限售承诺

（1）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36个月内，本人不转让或者委托他

人管理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本人所直

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2）公司上市后6个月内，如公司股

票连续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如果因派发现金红利、送股、转增

股本、增发新股等原因进行除权、除息的，须按照深圳证券交易

所的有关规定作复权处理，下同）均低于发行价，或者上市后6

个月期末（如该日不是交易日，则为该日后第1个交易日）收盘

价低于发行价，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票的锁定期限将

自动延长6个月。（3）在第（1）项、第（2）项所述锁定期满后，

本人在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期间， 每年转让直接或间

接持有的公司股份不超过本人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25%；离

职后半年内，不转让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 （4）在

第（1）项、第（2）项所述锁定期满后，本人在公司担任董事任

期届满前离职的，应当在本人就任时确定的任期内和任期届满

后6个月内，遵守下列限制性规定：1）每年转让的股份不得超过

本人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25%；2）离职后半年内，不得转让

本人所持公司股份；3）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

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对董监高股份转让的其他规定。

（5）在第（1）项、第（2）项所述锁定期满后2年内，本人直接或

间接减持公司股票的，减持价格（如果因派发现金红利、送股、

转增股本、增发新股等原因进行除权、除息的，须按照深圳证券

交易所的有关规定作复权处理）不低于本次发行并上市时公司

股票的发行价。（6）若因公司进行权益分派等导致本人持有的

公司股份发生变化的，就该类事项导致本人新增股份仍适用上

述承诺。（7）在上述承诺履行期间，本人身份、职务变更等原因

不影响本承诺的效力， 在此期间本人应继续履行上述承诺。

（8）本人转让所持有的公司股份时，将严格遵守法律法规、中

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则的规定。（9）上述承诺为

本人真实意思表示，本人自愿接受监管机构、自律组织及社会

公众的监督，若违反上述承诺本人将依法承担以下责任：1）本

人将在公司股东大会及中国证监会指定报刊上就未履行股份

锁定期承诺向公司股东和社会公众投资者公开道歉；2）本人如

违反上述股份锁定期承诺，将在符合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

规定的情况下依法购回违规卖出的股票，相关收益（如有）归

公司所有。

2021年12月

28日

42个月

陈娃瑛、 郭惠芳

（已离任满 6个

月）、胡冰、缪娓、

祁艳芳、王艳

股份限售承诺

作为公司董事、监事、高管，承诺如下：（1）自公司股票上市之

日起12个月内，本人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直接或间接持有

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本人所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

份。（2）公司上市后6个月内，如公司股票连续20个交易日的收

盘价（如果因派发现金红利、送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等原因

进行除权、除息的，须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作复权

处理，下同）均低于发行价，或者上市后6个月期末（如该日不

是交易日，则为该日后第1个交易日）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本人

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票的锁定期限将自动延长6个月。

（3）在第（1）项、第（2）项所述锁定期满后，本人在担任公司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期间，每年转让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

司股份不超过本人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25%； 离职后半年

内，不转让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4）在第（1）项、

第（2）项所述锁定期满后，本人在公司担任/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任期届满前离职的，应当在本人就任时确定的任期内和任期

届满后6个月内，遵守下列限制性规定：1）每年转让的股份不得

超过本人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25%；2）离职后半年内，不得

转让本人所持公司股份。 3）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

文件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对董监高股份转让的其他

规定。（5）在第（1）项、第（2）项所述锁定期满后2年内，本人

直接或间接减持公司股票的，减持价格（如果因派发现金红利、

送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等原因进行除权、除息的，须按照深

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作复权处理）不低于本次发行并上市

时公司股票的发行价。（6）若因公司进行权益分派等导致本人

持有的公司股份发生变化的，就该类事项导致本人新增股份仍

适用上述承诺。（7）在上述承诺履行期间，本人身份、职务变更

等原因不影响本承诺的效力，在此期间本人应继续履行上述承

诺。（8）本人转让所持有的公司股份时，将严格遵守法律法规、

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则的规定。 同时，鉴于本

人持有上海阳卓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份额，上海阳卓

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持有公司的股份锁定期为3年，自

2021年12月28日-2024年12月28日止，故本人所持有的上海阳

卓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份额对应的股份，在上述锁定

期限基础上延长锁定6个月。

2021年12月

28日

42个月

冷兆武、许晓萍 股份回购承诺

（1） 保证公司本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不存在任何

欺诈发行的情形；（2）如公司不符合发行上市条件，以欺骗手

段骗取发行注册并已经发行上市的，本人将在中国证监会等有

权部门确认后五个工作日内启动股份购回程序，购回公司本次

公开发行的全部新股。

2021年12月

28日

长期

冷兆武、许晓萍

关于 同 业 竞

争、关联交易、

资金占用方面

的承诺

本人/本单位及本人/本单位控制的其他企业目前未从事与上

海优宁维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相同或相似的业务（以下简称

“相同或相似业务” ）。本人/本单位及本人/本单位控制的其他

企业将不从事与公司（包括公司的附属公司，下同）相同或相

似的业务，以避免与公司的生产经营构成可能的直接的或间接

的业务竞争。 上述承诺在本人/本单位作为公司实际控制人/控

股股东/持股5%以上股东或能够产生重大影响的期间内持续有

效且不可变更或撤销。 本人/本单位将切实履行上述承诺及其

他承诺，如未能履行承诺的，则本人/本单位同时采取或接受以

下措施：（1） 在有关监管机关要求的期限内予以纠正；（2）在

股东大会及证券监管部门指定报刊上向股东和社会公众投资

者道歉；（3）停止在公司处获得股东分红（如有）、领取薪酬

（如有）；（4）造成投资者损失的，依法赔偿损失；（5）有违法

所得的，予以没收；（6）其他根据届时规定可以采取的其他措

施。

2021年12月

28日

长期

冷兆武、许晓萍

IPO稳定股价

承诺

（1） 启动股价稳定措施的具体条件和顺序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并上市后36个月内， 公司股票如出现连续20个交易日收盘价

（如在该20个交易日期间公司披露了新的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净

资产，则该等20个交易日的期限需自公司披露新的最近一期经

审计的净资产之日起重新开始计算， 下同） 均低于最近一期

（上一会计年度末，下同）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因利润分配、

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增发、配股等除权除息事项导致公司净

资产或股份总数发生变化的，每股净资产进行相应调整，下同）

时，则触发股价稳定措施的启动条件。 稳定股价措施的实施顺

序如下：1）公司回购股票；2）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增持公司

股票；3）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独立董事、不在公司领取薪酬的

董事、 依法不能持有本公司股票的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除外，

下同）增持公司股票。 前述措施中的优先顺位相关主体如果未

能按照预案履行规定的义务，或虽已履行相应义务但仍未实现

公司股票收盘价连续 20�个交易日的每日加权平均价的算术平

均值高于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则自动触发后一

顺位相关主体实施稳定股价措施。（2）稳定公司股价的具体措

施本人应在稳定股价启动条件触发十个交易日内，将其拟增持

股票的具体计划（内容包括但不限于增持股数区间、计划的增

持价格上限、完成时效等）以书面方式通知公司并由公司进行

公告。 本人增持公司股票后，自增持股票行为完成之日起六个

月内不转让所持有的公司股票， 包括增持前持有的公司股票。

本人为稳定股价之目的进行股份回购的， 除应符合相关法律、

行政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之要求外，还应符合下列各项：1）单次

和/或连续十二个月内增持股票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2%；2）单

次用于增持公司股份的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1,000万元；当

上述两项条件产生冲突时，优先满足第 1�项条件的规定。 在实

施上述股份增持过程中，如公司股票连续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

均高于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则可中止实施股份

增持计划。 中止实施股份增持计划后，如再次出现公司股票收

盘价格连续20个交易日低于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每股净资

产的情况，则应继续实施上述股份增持计划。 （3）未履行股价

稳定措施的约束措施1）本人将在公司股东大会及中国证监会

指定报刊上公开说明未采取上述稳定股价措施的具体原因并

向公司股东和社会公众投资者道歉。 2） 若本人未采取上述稳

定股价的具体措施的，则本人持有的公司股份不得转让，并将

自前述事实发生之日起停止在公司处领取股东分红，直至按本

承诺的规定采取相应的稳定股价措施并实施完毕。 3） 本承诺

函所述承诺事项已经本人确认，为本人真实意思表示，对本人

具有法律约束力。 本人将积极采取合法措施履行就本次发行并

上市所做的所有承诺，自愿接受监管机关、社会公众及投资者

的监督，并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2021年12月

28日

36个月

陈娃瑛、 郭惠芳

（已离任满 6个

月）、胡冰、缪娓、

祁艳芳、王艳

IPO稳定股价

承诺

（1） 启动股价稳定措施的具体条件和顺序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并上市后36个月内， 公司股票如出现连续20个交易日收盘价

（如在该20个交易日期间公司披露了新的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净

资产，则该等20个交易日的期限需自公司披露新的最近一期经

审计的净资产之日起重新开始计算， 下同） 均低于最近一期

（上一会计年度末，下同）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因利润分配、

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增发、配股等除权除息事项导致公司净

资产或股份总数发生变化的，每股净资产进行相应调整，下同）

时，则触发股价稳定措施的启动条件。 稳定股价措施的实施顺

序如下：1）公司回购股票；2）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增持公司

股票；3）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增持公司股票。前述措施中的优先

顺位相关主体如果未能按照本预案履行规定的义务，或虽已履

行相应义务但仍未实现公司股票收盘价连续20个交易日的每

日加权平均价的算术平均值高于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每股

净资产， 则自动触发后一顺位相关主体实施稳定股价措施。

（2）稳定公司股价的具体措施本人应在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

规范性文件的条件和要求、且不应导致公司股权分布不符合上

市条件的前提下，通过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方式或者中国证监

会、证券交易所认可的其他方式增持公司股票。 本人应在稳定

股价启动条件触发十个交易日内，将其拟增持股票的具体计划

（内容包括但不限于增持股数区间、计划的增持价格上限、完成

时效等）以书面方式通知公司并由公司进行公告。 本人增持公

司股票后，自增持股票行为完成之日起六个月内不转让所持有

的公司股票，包括增持前持有的公司股票（如有）。 本人连续十

二个月内用于增持公司股票的资金不少于本人最近一个会计

年度自公司领取的薪酬（税后）的 20%；但不超过本人最近一

个会计年度自公司领取的薪酬（税后）总额。 在实施上述股份

增持过程中，如公司股票连续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高于公司

最近一期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 则可中止实施股份增持计划。

中止实施股份增持计划后，如再次出现公司股票收盘价格连续

20个交易日低于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的情况，则

应继续实施上述股份增持计划。（3）未履行股价稳定措施的约

束措施1） 本人将在公司股东大会及中国证监会指定报刊上公

开说明未采取上述稳定股价措施的具体原因并向公司股东和

社会公众投资者道歉。 2） 若本人未采取上述稳定股价的具体

措施的，公司有权责令本人在限期内履行股票增持义务。 本人

在限期内仍不履行的，公司将在事实得到确认的 5�个交易日内

公告相关情况。 自违反前述承诺之日起，公司有权将本人的薪

酬予以暂时扣留，直至本人履行相应的稳定股价义务。 3）本承

诺函所述承诺事项已经本人确认，为本人真实意思表示，对本

人具有法律约束力。 本人将积极采取合法措施履行就本次发行

并上市所做的所有承诺，自愿接受监管机关、社会公众及投资

者的监督，并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2021年12月

28日

36个月

陈娃瑛、 郭惠芳

（已离任满 6个

月）、 胡冰 、缪

娓、 祁艳芳、王

艳、 上海阳卓投

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其他承诺

1、公司承诺（1）本公司保证将严格履行本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招股说明书披露的承诺事项， 并承诺严

格遵守下列约束措施：1）如果本公司未履行本招股说明书中

披露的相关承诺事项， 本公司将在股东大会及中国证监会指

定报刊上公开说明未履行承诺的具体原因以及未履行承诺时

的补救及改正情况并向股东和社会公众投资者道歉。 2）如果

因本公司未履行相关承诺事项， 致使投资者在证券交易中遭

受损失的，本公司将依法向投资者赔偿相关损失。在证券监督

管理部门或其他有权部门认定应当承担责任后十日内， 公司

将启动赔偿投资者损失的相关工作。 投资者损失根据与投资

者协商确定的金额，或者依据证券监督管理部门、司法机关认

定的方式或金额确定。 3）本公司将对出现该等未履行承诺行

为负有个人责任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采取调减或停发

薪酬或津贴等措施（如该等人员在本公司领薪）。（2）如因相

关法律法规、政策变化、自然灾害及其他不可抗力等本公司无

法控制的客观原因导致本公司承诺未能履行、 确已无法履行

或无法按期履行的，本公司将采取以下措施：1）及时、充分披

露本公司承诺未能履行、 无法履行或无法按期履行的具体原

因；2）向本公司的投资者提出补充承诺或替代承诺（相关承

诺需按法律、法规、公司章程的规定履行相关审批程序），以

尽可能保护投资者的权益。2、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承诺（1）

本人保证将严格履行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

招股说明书披露的承诺事项，并承诺严格遵守下列约束措施：

1）如果本人未履行本招股说明书中披露的相关承诺事项，本

人将在股东大会及中国证监会指定报刊上公开说明未履行承

诺的具体原因以及未履行承诺时的补救及改正情况并向股东

和社会公众投资者道歉。 2） 如果因本人未履行相关承诺事

项，致使投资者在证券交易中遭受损失的，本人将依法向投资

者赔偿相关损失。如果本人未承担前述赔偿责任，公司有权扣

减本人所获分配的现金分红用于承担前述赔偿责任。同时，在

本人未承担前述赔偿责任期间， 不得转让本人直接或间接持

有的公司股份。 3）在本人作为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期

间，公司若未履行招股说明书披露的承诺事项，给投资者造成

损失的，本人承诺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2）如因相关法律法

规、政策变化、自然灾害及其他不可抗力等本人无法控制的客

观原因导致本人承诺未能履行、 确已无法履行或无法按期履

行的，本人将采取以下措施：1）及时、充分披露本人承诺未能

履行、无法履行或无法按期履行的具体原因；2）向公司的投

资者提出补充承诺或替代承诺（相关承诺需按法律、法规、公

司章程的规定履行相关审批程序）， 以尽可能保护投资者的

权益。 3、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承诺（1）本人保证将严

格履行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招股说明书披

露的承诺事项，并承诺严格遵守下列约束措施：1）本人将在

公司股东大会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指定报刊上公开说

明未履行承诺的具体原因并向公司股东和社会公众投资者道

歉。 2）本人若未能履行招股说明书中披露的相关承诺事项，

本人将在前述事项发生之日起10个交易日内， 停止自公司领

取薪酬， 同时以本人当年以及以后年度自公司领取的税后工

资作为上述承诺的履约担保，且在履行承诺前，不得转让本人

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如有）。 （2）如因相关法律法

规、政策变化、自然灾害及其他不可抗力等本人无法控制的客

观原因导致本人承诺未能履行、 确已无法履行或无法按期履

行的，本人将采取以下措施：1）及时、充分披露本人承诺未能

履行、无法履行或无法按期履行的具体原因；2）向公司的投

资者提出补充承诺或替代承诺（相关承诺需按法律、法规、公

司章程的规定履行相关审批程序）， 以尽可能保护投资者的

权益。 4、单独或合并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阳卓投资、

泰礼投资和含泰投资、国弘投资和国弘纪元、上凯投资和嘉信

投资等承诺（1）本单位保证将严格履行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招股说明书披露的承诺事项， 并承诺严格

遵守下列约束措施：1）如果本单位未履行本招股说明书中披

露的相关承诺事项， 本单位将在股东大会及中国证监会指定

报刊上公开说明未履行承诺的具体原因以及未履行承诺时的

补救及改正情况并向股东和社会公众投资者道歉。 2）如果因

本单位未履行相关承诺事项， 致使投资者在证券交易中遭受

损失的，本单位将依法向投资者赔偿相关损失。如果本单位未

承担前述赔偿责任， 公司有权扣减本单位所获分配的现金分

红用于承担前述赔偿责任。同时，在本单位未承担前述赔偿责

任期间，不得转让本单位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2）如

因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变化、自然灾害及其他不可抗力等本单

位无法控制的客观原因导致本单位承诺未能履行、 确已无法

履行或无法按期履行的，本单位将采取以下措施：1）及时、充

分披露本单位承诺未能履行、 无法履行或无法按期履行的具

体原因；2）向公司的投资者提出补充承诺或替代承诺（相关

承诺需按法律、法规、公司章程的规定履行相关审批程序），

以尽可能保护投资者的权益。

2021年12月

28日

长期

冷兆武、许晓萍 其他承诺

为降低公司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摊薄即期回报的影响， 本人承

诺如下：（1）任何情形下，本人均不会滥用实际控制人地位，

均不会越权干预公司经营管理活动， 不会侵占公司利益；

（2）督促公司切实履行填补回报措施承诺；（3）本承诺出具

日后至公司本次发行完毕前， 若中国证监会或深圳证券交易

所作出关于填补回报措施及其承诺的其他新的监管规定的，

且上述承诺不能满足中国证监会该等规定时， 本人承诺届时

将按照中国证监会或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最新规定出具补充承

诺；（4）本人承诺切实履行公司制定的有关填补回报措施以

及本人对此作出的任何有关填补回报措施的承诺， 若本人违

反该等承诺并给公司或者投资者造成损失的， 本人愿意依法

承担对公司或者投资者的补偿责任； 作为填补回报措施相关

责任主体之一，本人若违反上述承诺或拒不履行上述承诺，本

人同意按照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等证券监管机构按

照其制定或发布有关规定、规则，对本人作出相关处罚或采取

相关管理措施。

2021年12月

28日

长期

陈娃瑛、 郭惠芳

（已离任满 6个

月）、 胡冰 、缪

娓、祁艳芳、王艳

其他承诺

（1）本人将忠实、勤勉地履行职责，维护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合

法权益，保证公司切实履行填补回报措施；（2）本人承诺不

无偿或以不公平条件向其他单位或者个人输送利益， 也不采

用其他方式损害公司利益；（3）本人承诺对本人的职务消费

行为进行约束；（4）本人承诺不动用公司资产从事与本人履

行职责无关的投资、消费活动；（5）本人承诺由董事会或薪

酬委员会制定的薪酬制度与公司填补回报措施的执行情况相

挂钩；（6）若公司后续推出股权激励政策，本人承诺拟公布

的公司股权激励的行权条件与公司填补回报措施的执行情况

相挂钩；（7）若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作出关于填补

回报措施及其承诺的其他新的监管规定的， 且上述承诺不能

满足中国证监会该等规定时， 本人承诺届时将按照中国证监

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最新规定出具补充承诺；（8）本人承

诺切实履行公司制定的有关填补回报措施以及本人对此作出

的任何有关填补回报措施的承诺， 若本人违反该等承诺并给

公司或者投资者造成损失的， 本人愿意依法承担对公司或者

投资者的补偿责任； 作为填补回报措施相关责任主体之一，

本人若违反上述承诺或拒不履行上述承诺， 本人将无条件接

受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等证券监管机构按照其制定

或发布的有关规定、 规则对本人作出的相关处罚或采取的相

关管理措施。

2021年12月

28日

长期

冷兆武、许晓萍 其他承诺

（1） 本人承诺本次发行并上市的招股说明书不存在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

及时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2）如公司本次发行上

市相关申报文件被中国证监会、 证券交易所或司法机关等相

关监管机构认定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公

司将依法回购首次公开发行的全部新股。（3）本人将督促公

司在上述违法事实被监管机构认定后的两个交易日内进行公

告，并在上述事项认定后三个月内启动回购事项。公司已发行

尚未上市的，回购价格为发行价并加算银行同期存款利息；公

司已上市的，回购价格参照二级市场价格确定，但不低于原发

行价格及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及监管规则确定的价格， 并根据

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的程序实施；上市公司期间

如发生派发股利、转增股本等除息、除权行为的，上述发行价

格亦将作相应调整。（4）如公司因本次发行上市招股说明书

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被证券主管部门或司

法机关立案调查的， 本人承诺暂停转让本人拥有权益的公司

股份。（5）如公司本次发行上市招股说明书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致使投资者在证券交易中遭受损失，且

本人被监管机构认定不能免责的， 本人将依法赔偿投资者的

损失。 有权获得赔偿的投资者资格、投资者损失的范围认定、

赔偿主体之间的责任划分和免责事由按照《公司法》、《证券

法》、中国证监会和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以及《公司章程》

的规定执行。（6）上述承诺为本人真实意思表示，本人自愿接

受监管机构、自律组织及社会公众的监督，若违反上述承诺本

人将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2021年12月

28日

长期

陈娃瑛、 郭惠芳

（已离任满 6个

月）、 胡冰 、缪

娓、祁艳芳、王艳

其他承诺

（1）本人已经阅读了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并在创业板上市编制

的招股说明书，本人确认招股说明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本人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法律

责任。（2）如公司本次发行上市招股说明书被中国证监会、证

券交易所或司法机关等监管机构认定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致使投资者在证券交易中遭受损失的，且本

人被监管机构认定不能免责的，本人将依法赔偿投资者损失。

有权获得赔偿的投资者资格、投资者损失的范围认定、赔偿主

体之间的责任划分和免责事由按照《公司法》、《证券法》、中

国证监会和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执行。（3）上述承诺为本人真实意思表示，本人自愿接受监管

机构、自律组织及社会公众的监督，若违反上述承诺本人将依

法承担相应责任。

2021年12月

28日

长期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履行了上述承诺，不存在相关承诺

未履行影响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不存在非经营性占用公司资金的情

形，公司对上述股东不存在违法违规担保的情形。

三、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安排

1、本次拟解除限售的股份原定上市流通日为2025年6月28日，因2025年6月28日为非

交易日，故上市流通日期顺延至下一交易日2025年6月30日（星期一）；

2、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数量为45,397,800股，占公司发行后总股本的52.38%；

3、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股东户数为5户；

4、股份解除限售及上市流通的具体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持有限售股份总数（股）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数量

（股）

本次实际上市流通数量

（股）

1

上海阳卓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4,779,000 4,779,000 4,779,000

2 冷兆武 28,674,000 28,674,000 7,168,500

3 许晓萍 8,980,200 8,980,200 2,245,050

4 冷兆文 2,008,800 2,008,800 502,200

5 许晓华 955,800 955,800 238,950

合 计 45,397,800 45,397,800 14,933,700

注：1、本次解除限售股份不存在被质押、冻结的情形。

2、上述股东中，冷兆武和许晓萍为公司实际控制人，冷兆文、许晓华为冷兆武和许晓萍

的近亲属，阳卓投资为冷兆武、许晓萍的一致行动人（阳卓投资的普通合伙人为冷兆武，且

冷兆武、许晓萍合计持有阳卓投资75.25%份额），因此，冷兆武、许晓萍、冷兆文、许晓华及

阳卓投资在本次限售股份解除限售后应当共同遵守 《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

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中关于大股东、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减持

股份的规定。

3、公司股东冷兆武现任公司董事长、总经理，股东许晓萍现任公司董事、副总经理，股

东冷兆文现任公司董事且为冷兆武先生的近亲属，通过阳卓投资间接持有公司股份的高级

管理人员（陈娃瑛、祁艳芳、胡冰、缪娓）、监事（王艳、杨洁）、原监事郭惠芳（2022年1月13

日离任，离任已届满半年），以及许晓华作为许晓萍的近亲属，根据相关规定及承诺，其本

人或相关亲属担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本人持有的公司股份

总数的25%， 且在本人或相关亲属离职后6个月内不转让本人直接和间接所持有的公司股

份；锁定期满后2年内，前述主体（监事杨洁除外：其于首发上市后的2024年12月开始担任

公司监事）直接或间接减持公司股票的，减持价格（如果因派发现金红利、送股、转增股本、

增发新股等原因进行除权、除息的，须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作复权处理）不低

于本次发行并上市时公司股票的发行价。

除上述情形外，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股东不存在担任公司前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且离职未满半年的情形。

4、公司董事会承诺将监督股东及间接持股股东在出售股份时严格遵守承诺，并在定期

报告中持续披露股东履行承诺情况。

四、本次解除限售前后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 本次变动后

数量（股） 比例(%) 增加（股） 减少（股） 数量（股） 比例(%)

一、 限售条件流通股/非流

通股

45,397,800 52.38% 30,464,100 45,397,800 30,464,100 35.15%

首发前限售股 45,397,800 52.38% - 45,397,800 - -

高管锁定股 - - 30,464,100 - 30,464,100 35.15%

二、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41,268,868 47.62% 45,397,800 30,464,100 56,202,568 64.85%

三、总股本 86,666,668 100.00% - - 86,666,668 100.00%

注：本次解除限售后的股本结构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最终办

理结果为准。 若出现总数与分项数值之和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五、保荐机构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公司本次申请解除限售的限售股股东均已严格履行了相应的

股份锁定承诺，公司股东本次申请解除限售股份的数量、上市流通时间符合《证券发行上

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2号一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

求。

综上，保荐机构对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部分已发行股份上市流通事项无异议。

六、备查文件

1、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书；

2、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表；

3、股份结构表和限售股份明细表；

4、 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上海优宁维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部

分已发行股份上市流通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上海优宁维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6月25日


